
2019 年 5 月 28 日

資 料 文 件

立 法 會

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與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

為 長 者 、 殘 疾 人 士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 童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

目 的

按 部 分 委 員 的 建 議，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與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

於  2019 年  5 月  28 日 舉 行 聯 席 會 議，就 標 題 事 宜 作 討 論。

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為 長 者 、殘 疾 人 士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

童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的 情 況 ， 以 供 參 考 。

背 景

2.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長 者 、 殘 疾 人 士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幼 兒 的 福

祉 ， 並 在 社 區 、 院 舍 及 學 前 康 復 層 面 為 他 們 提 供 不 同 類 型 的

支 援 服 務 ， 當 中 包 括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， 以 照 顧 他 們 康 復 需 要 及

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

3. 此 外，政 府 亦 十 分 重 視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，包

括 有 言 語 障 礙 （ 語 障 ） 的 學 生 。 口 語 是 溝 通 及 學 習 的 工 具 ，

也 是 閱 讀 及 寫 作 的 基 礎 。 有 語 障 的 學 生 ， 如 獲 得 及 早 識 別 和

適 時 支 援 ， 有 助 提 升 他 們 的 言 語 和 溝 通 能 力 ， 讓 他 們 更 有 效

地 學 習 和 發 展 社 交 能 力 。 因 此 ， 教 育 局 一 直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生

提 供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。

政 府 提 供 的 言 語 治 療 服 務

（ 一 ） 安 老 服 務 單 位

4. 政 府 為 安 老 院 舍、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及 單 位，及 家 居 照

顧 服 務 隊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，協 助 有 吞 嚥 困 難 或 語 障 的 長 者。

就 此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於 2018年 10月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增 撥

資 源 ， 讓 各 津 助 服 務 單 位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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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2月 展 開 一 項 試 驗 計 劃，成 立 以 地 區 為 本 並 包 括 言 語 治

療 師 在 內 的 跨 專 業 團 隊，為 私 營 安 老 院 舍、合 約 安 老 院 舍（ 包

括 其 附 設 的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單 位 ） 和 自 負 盈 虧 安 老 院 舍 的 住 客

提 供 外 展 服 務 ， 這 些 專 業 團 隊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言 語 治 療 師 服

務。社 署 亦 於 2019年 3月 增 撥 資 源 予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

的 營 辦 機 構 ， 為 接 受 其 服 務 及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

務 。  
 
（ 二 ）  殘 疾 人 士 服 務 單 位  

 
5. 社 署 四 類 資 助 學 前 康 復 服 務，包 括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、

特 殊 幼 兒 中 心、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兼 收 計 劃 及 到 校 學 前 康 復

服 務，均 有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1，務 求 及 早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

要 的 幼 兒 的 語 言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為 輪 候 資 助 學 前 康 復 服 務

的 兒 童 提 供 的 學 習 訓 練 津 貼 項 目 亦 包 括 由 認 可 服 務 機 構 以

自 負 盈 虧 形 式 提 供 的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。 社 署 會 於 2019-20 年 度

增 加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跨 專 業 服 務 團 隊 的 言 語 治 療 師 人

手 。  
 
6. 同 時，聽 覺 受 損 人 士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會 提 供 語 障 治 療 服 務，

以 改 善 聽 障 人 士 的 發 音 、 聲 音 及 語 言 。 政 府 於 2018-19 年 度

起 為 自 閉 症 人 士 支 援 中 心 增 設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，以 改 善 自 閉 症

人 士 的 溝 通 能 力 。 社 署 會 於 2019-20 年 度 為 殘 疾 人 士 地 區 支

援 中 心、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及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綜

合 支 援 服 務 增 加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，協 助 改 善 長 者 或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的 言 語 和 吞 嚥 問 題 。  
 
7. 另 外，社 署 於 2018-19 年 度 為 中 度 弱 智 人 士 宿 舍、嚴 重

弱 智 人 士 宿 舍、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兼 弱 智 人 士 宿 舍 及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護 理 院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會 於 2019-20 年 度

擴 展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至 盲 人 護 理 安 老 院 、長 期 護 理 院 及 輔 助 宿

舍。另 外，社 署 在 2019 年 3 月 推 行 一 項 試 驗 計 劃，成 立 以 地

區 為 本 並 包 括 言 語 治 療 師 在 內 的 跨 專 業 團 隊 ，為 私 營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的 住 客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。 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、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及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估 計 人 手 編 制 均

包 括 言 語 治 療 師 ；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兼 收 計 劃 的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則 由 地 區 言 語

治 療 服 務 隊 提 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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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 學 校    
 
8. 政 府 採 用「 雙 軌 制 」推 行 特 殊 教 育。教 育 局 會 根 據 專 業

人 士 的 評 估 和 建 議 ， 在 家 長 的 同 意 下 ， 轉 介 有 較 嚴 重 或 多 重

殘 疾 的 學 生 入 讀 特 殊 學 校 ， 以 便 接 受 加 強 支 援 服 務 ； 至 於 其

他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， 則 會 入 讀 普 通 學 校 。  
 
特 殊 學 校  
 
9. 教 育 局 一 直 按 需 要 為 不 同 類 別 的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提 供 言

語 治 療 師 職 位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， 以 加 強 照 顧

校 內 有 語 障 的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， 幫 助 他 們 發 展 語 言 、 溝

通 及 社 交 能 力 。 由 2017/18 學 年 起 ， 視 障 兒 童 學 校 及 群 育 學

校 亦 開 設 言 語 治 療 師 職 位 。 現 時 ， 所 有 特 殊 學 校 均 按 其 類 別

及 核 准 班 數 獲 提 供 言 語 治 療 師 職 位 ， 數 目 由 1 至 6 個 不 等 ，

而 醫 院 學 校 的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由 相 關 醫 院 的 專 責 人 員 提 供 。  
 
普 通 學 校  
 
10. 教 育 局 除 向 學 校 發 放 常 規 資 助 外，亦 一 直 為 學 校 提 供 額

外 資 源 、 專 業 支 援 和 教 師 培 訓 ， 協 助 公 營 普 通 中 、 小 學 支 援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。 現 時 ， 公 營 普 通 中 、 小 學 會 運 用 教

育 局 提 供 的 「 學 習 支 援 津 貼 」 、 「 加 強 言 語 治 療 津 貼 」 或 其

他 學 校 資 源 ， 為 有 語 障 的 學 生 安 排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。  
 
11. 由 2019/20 學 年 起，教 育 局 會 推 行「 加 強 校 本 言 語 治 療

服 務 」， 分 三 年 在 公 營 普 通 中 、 小 學 開 設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師 職

位 ， 讓 學 校 組 成 群 組 聘 請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師 ， 透 過 預 防 、 治 療

和 發 展 三 個 範 疇 ，支 援 有 語 障 的 學 生 或 其 他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

的 學 生 發 展 溝 通 和 語 言 能 力 。 在 2019/20 學 年 ， 將 有 約 220
所 學 校 推 行 「 加 強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」 ， 大 部 分 學 校 會 每 兩

所 組 成 群 組 ， 每 個 群 組 的 其 中 一 所 學 校 是 統 籌 學 校 ， 負 責 統

籌 學 校 群 組 的 行 政 事 宜 ， 如 聘 請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師 、 安 排 校 本

言 語 治 療 師 為 群 組 內 的 學 校 服 務、協 調 校 本 言 語 治 療 師 職 位

的 人 事 管 理 及 相 關 行 政 事 宜 等 。預 計 共 需 聘 請 100 多 位 校 本

言 語 治 療 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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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 
 
12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教 育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019 年 5 月  




